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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8月1日

（2022）浙0281民初3053号
秦胜（3704811995******55）：本院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秦胜、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枣庄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
3053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确定：准予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撤回
起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5212号

叶瑞津、陈宏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明丽眼镜
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叶瑞津、郑建晖、陈宏让与
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0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4099号

怀云峰：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与被告怀云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浙0402民初4099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传票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南湖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1879号

周玲：本院受理原告刘惠民、巫正良与被告周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书
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1民初2570号

顾永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6204063810)、
吴天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6308113886）、
顾永林（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5407043815）：
本院受理原告祖玉珍与被告顾永明、吴天明、第三人
顾永林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2022）浙0421民初
2570号]。原告诉请：1.判令撤销被告顾永明、吴天
明与第三人顾永林之间签署日期为2017年2月
20日的转让协议；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

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西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42号

本院根据潘晓巧的申请于2022年7月7日裁定
受理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2年7月20日指定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
式：通讯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北街118号汇金
国际815室，邮政编码：321000，联系人：陈可欣，联
系电话：18967918172。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
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
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
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9月
1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9月23日09时00分
在婺北人民法庭第七审判庭（金华市环城北路736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951号

应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应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951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应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归还原告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996.38元（利息已计
算至2022年4月2日止，之后仍按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7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634元，由被告应琦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我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144号
韩建东、佛山市南海区韩世五金工具行:本院受

理原告永康市企鹅砂轮厂(普通合伙)与被告韩建东、
佛山市南海区韩世五金工具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砂轮片
款240001.00元及占用资金利息暂计13090.00元
（以240001.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PR)
计算,从2021年1月6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2022年9月26日14时30
分,开庭地点:本院第3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273号

陈冬清：本院受理原告胡荣永与被告陈冬清、陈
德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等法律文书。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212000元及利息损失(从起始之日起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利率1.5倍计
算至款清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9月20日上午
9:00,开庭地点在第25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49号

石雪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世林与被告石雪英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
日内。定于2022年10月10日上午9:00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
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01号

吴文钢:本院受理原告刘华学与被告吴文钢、金
献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726民初8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
吴文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华
学货款2424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29249元为基
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2年3月1日起计算

至2022年7月13日;以242449元为基数，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间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自2022年7月1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华学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32元,由原告刘华学负担91元，
由被告吴文钢负担441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吴文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565号

傅立新：本院受理原告陈杏川诉被告傅立新、徐
英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傅立新、徐英珍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杏川货款536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2022年4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728号

黄珍珍：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永源化纤厂诉被
告黄珍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1728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黄珍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浦江县永源化纤厂货款28512.52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2年4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29号

薛春盛：本院受理原告张世瑜、张菊仙与被告薛
春盛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代偿款155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胡红建担任审判员独任审
理，定于2022年9月26日9时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
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852号

楼金良：本院受理原告郑亮与被告楼金良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为：限被告
楼金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亮
货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22年4
月15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552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202
元，由被告楼金良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
初1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002号

方正、胡海双：本院受理原告陈丽江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002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归
还原告为其代偿的银行借款共计184379.17元及利
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593号

仙居县品惠超市：本院受理原告台州译文商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9月
18日）。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支付货款3690元及自
2021年9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0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4月29日第5版法院公告栏
中，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22）浙0211民初1079
号、1084号、1087号案件，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8月
9日14:30”，开庭地点应为“第六审判庭”。

本报2022年7月28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8民初2950号，开
庭时间应为“2022年9月26日9时”，特此更正。

浙江九川竹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九川竹木”）预重
整前置程序，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经评选确认为浙江九川
竹木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前置程序管理人（下称“管理
人”）。为方便债权人行使权利，现就有关九川竹木预重整
前置程序的债权申报及会议事宜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
本次债权申报期间为2022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

30日止，请各债权人在2022年8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

二、债权申报方式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线下申报方式。
申报地址：浙江省庆元县松源街160号（贝林街）；

联系人：周女士；联系电话：15925787273。
三、债权人会议的召开
会议时间：2022年9月1日（周四）上午10：00时
会议地点：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召开。线上登录方式

一：手机微信搜索“破易云”小程序；方式二：电脑浏览器访
问 https://www.poyiyun.com/参 加 会 议 ，案 件 识 别 码 ：
113102；线下地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九川竹木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前置程序管理人

2022年8月1日

公 告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倾晰美容美发店（经营者：罗长荣）：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尚会豪、童苗苗、高春艳、李银花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嘉秀洲劳人仲案〔2022〕221号、
222号、223号、224号）已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浙嘉秀洲劳人仲案〔2022〕221号、222号、223号、224
号仲裁裁决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
（嘉兴市昌盛中路598号秀洲区社会治理中心223室）领取
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逾期未申请撤销的，本裁决书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日

仲裁公告

浙江极有我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各一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3093104705U），现声明作废。

浙江极有我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1日

作废声明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补登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征得买受人于【2022】年【7】月【29】日竞得以下资产，根据相关竞价规则，若只有一人报名且出价达到保留价的，本债权资产将在补登7个工作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最终成交，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21】年

【8】月【15】日（利息计算至2020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
作日。

联系人：【陈迪】
联系电话：【15888868009】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2396912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

本金/元

18,500,000.00

45,000,000.00

欠息/元

11,780,087.19

17,499,000.00

担保人

浙江国亚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红霞铜业有
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奇爱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无效）、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何
金汉、金惠娜

抵押物

1、何金汉、金惠娜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八一路34幢1-5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72.1㎡；2、诸暨市
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阮市镇金岭村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6500㎡。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阮市镇杨梅桥村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17850.48㎡，土
地面积为27794.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华银温转2022001号，2022年7月24日签署），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联系电话：0577-85512795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帕克气动元件
有限公司

浙江南洋线缆有限
公司

本金

179,999,999

3,890,548.97

1,511,989.7

185,402,537.67

欠息

14,554,455.77

1,104,648.48

1,993,937.93

17,653,042.18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1、已处置，未受偿。质押物华仪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000万股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票提供质押。2、未处置。抵押物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浉
河区工区路135号富丽华·城市花园南虹广场2号商业楼135号、158号、180号、182号、185号、243号、251至254号、262号；3号商业楼303至308号、313号、315号、328号，面积总计1834.65平方米。

担保人（含抵押人）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华时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贝洛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陈道荣、赵爱娥

乐清市中联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南洋线缆有限公司、乐清市亚
拓电气元件有限公司、钱秀垟、陈燕萍、郑杰、汤秋秋、金良赞

乐清市中联电器有限公司、申通线缆有限公司、郑
杰、汤秋秋、金育钱、周钗妹、林宇、黄余荣、金良赞


